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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函〔2018〕69 号 

                                  答复类型：B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309 号建议的答复函 
 

廖伏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健全班主任管理机制的建议》收悉。现将

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班主任是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

者，是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引领者。近年来，泉州市教育局认

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和教育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等有关文件精

神，不断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提升班主任育人水平，落实“立

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一是不断提高班主任的待遇。将班主任补贴纳入奖励性工

资管理，指导学校在制定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班主任

津贴不低于每月 200 元。2017 年起，在保留原绩效工资中班主

任津贴部分的基础上，将市直中小学校班主任每人每月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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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工作量奖励金列入市财政予以专项核发。目前，晋江市、洛

江区、泉港区等地已经实施班主任绩效考评奖励机制，由本级

财政划拨专项资金，对中小学（幼儿园）班主任进行绩效等级

奖励（晋江市、泉港区标准为 6000 元/班.年，洛江区标准为 4000

元/班.年）。台商区、德化县从 2017 年秋季开始，由财政拨出

专项资金，给予每名班主任每个月津贴 300 元。 

二是不断完善班主任工作激励机制。市教育局每三年开展

一届名班主任遴选，至今已开展三届遴选出泉州市中小学名班

主任 90 名，并给予奖励。其中 2017 年联合泉州市教育基金会

开展第三届泉州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培养对象推荐遴选工作，遴

选出名班主任培养对象 30 人、名班主任提名培养对象 5人，分

别给予每人 8000 元和 3000 元奖励，并委托泉州师范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对名班主任培养对象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各县（市、

区）也相应开展本级名班主任培养和奖励活动，并将名班主任

视同同级骨干教师荣誉纳入管理。同时，市教育局坚持将班主

任纳入每年遴选名优教师的对象，将班主任工作列入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量化的项目，并实行政策性倾斜。 

三是深入开展班主任全员培训。通过组织各类别培训活动

对全市班主任队伍进行系统性的全员培训。一是每年选派近 100

名教师参加省教育厅委托省教育学院开设的骨干班主任培训

班，至今已有 500 多名班主任参与培训。二是 2011 年以来，依

托泉州师院继续教育学院和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分期分批举

办泉州市中小学班主任培训班，已培训中小学班主任 8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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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时坚持把班主任工作纳入市级校长、骨干教师培训和教

师继续教育的内容。三是推动各县（市、区）分别对小学、初

中、高中班主任进行一轮系统培训，确保了每位班主任都能参

加过县级以上班主任培训。 

四是广泛宣传班主任优秀事迹。近年来，先后举办了“爱

与责任”、“争当‘四有’好老师”、“倾情育人谱新篇”等主题

的班主任演讲活动，并通过案例征集、现场观摩等形式推广优

秀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育人经验。特别是结合每届名班主任遴

选活动，在《泉州晚报》、《泉州德育网》开设专栏，推出名班

主任专访，利用“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德育”微信公众号，广

泛宣传报道名班主任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促进了全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虽然我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班主任队伍建设，广

大班主任也兢兢业业，为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做出了重要贡

献。但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述，随着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需求

日益提升，目前中小学班主任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特别是日趋增大的工作强度和相对偏低的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

影响了一些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班

主任管理机制，增强班主任工作活力，发挥班主任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重要作用。  

1.进一步完善班主任激励制度。拟从 2018 年起，将市直中

小学校(幼儿园)班主任考核奖励金提高到人均每月 500 元（每

年 6000 元），并列入市级财政予以专项核发。同时，推动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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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班主任奖励金制度的县（区、市）教育部门加强协调，努力

争取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完善班主任考核奖励机制。

进一步完善评优评先制度，在年度评优评先时加大对一线班主

任的倾斜力度，并继续开展各级名优班主任遴选培训活动，激

发班主任的工作热情。 

2.进一步完善班主任保障机制。进一步落实教育部《中小

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精神，指导学校合理安排班主任教学任务，

切实把班主任工作量计入教师工作总量，对于班主任承担超课

时工作量的，以超课时补贴发放班主任津贴。加强统筹，协调

市直相关部门尽量减少“进校园”活动，整合本局各科室对学

校的检查活动，杜绝没有政策依据的评比项目，保障班主任能

更好地从事班级管理和德育工作。 

3.进一步完善班主任评价机制。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德育

工作指南》《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等文件要求，引导学

校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明确学校各个岗位的相关职责，减轻

班主任工作压力。同时，加大教育政策法规和名优班主任先进

事迹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理解、支持班主任工作，营造

尊重、关心班主任的良好社会氛围。 

4.进一步推动班主任专业发展。继续把班主任培训纳入教

师全员培训整体规划，进一步完善上岗培训、在岗培训和骨干

培训的梯度培训系列，依托泉州师院继续教育学院和泉州幼高

专永春校区办好每年度的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培训。继续组织开

展心理健康、团队工作、班级管理等类别班主任工作研讨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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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交流，为班主任成长搭建平台,并发挥名优班主任的示范、引

领作用，促进班主任素质的整体提升。 

 最后，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我们将结合我市

教育工作实际，把您的建议落实在工作中，努力落实“立德树

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分管领导：王瑞钦 

经办人员：苏炳炎 

联系电话：28229598 

 

 

 

泉州市教育局            

2018 年 5 月 12 日 

 

 

 

 

 

 

抄送：市人大人事代表委、市政府督查室。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2 日印发 

 


